七里河区院三举措提升控申接访水平
七里河区院 
近年来，七里河区院始终坚持把规范控申信访接待作为出发点，把人民满意作为着力点，紧紧围绕“文明执法”这个核心，不断加强控申接待工作，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积极打造“贴心式服务”的信访工作品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做到了接访“零距离”、信访案件“零积压”。 
一、重视源头治理，做好信访举报的预防和处置工作。信访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基层，基层工作既是群众上访的源头，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从源头上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已成为当前做好基层信访工作的关键。工作中，区院控申部门在接访过程中始终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执法办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避免产生诱发群众来信、上访的苗头和隐患。一是以“三个注重”认真做好信访举报基础工作。注重加强宣传和引导，规范信访行为，维护信访秩序；注重加大信访举报法规的宣传力度，教育群众树立法制观念，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反映问题，自觉遵守信访秩序；注重畅通双向反馈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努力营造良好的信访举报环境。二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工作中，区院注重延伸检察窗口作用，主动“走出去”，积极变群众上访为干警下访。尤其是深入走访问题多、群众信访举报活跃的重点部门、重点上访对象、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中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了解掌握群众的需求和思想动态，及时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排查化解矛盾隐患，找准信访举报“症结”，做好“预警”处理。
二、强化换位思考，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工作中，区院控申部门始终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认真妥善处理好群众信访举报工作。一是树立“换位思考”的理念。在接访过程中，区院积极转换工作思维，坚持将依法办案与矛盾化解结合起来，力求站在不同角度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从不把为群众办事看成是找麻烦，而是把群众来信、来访看作是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和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同时也是对腐败分子的警示。二是注重情、理、法的结合。区院将执法为民作为提高和改进工作的重点，以“消气—交心—疏导—息诉”的四步工作法对待每一位来访群众，细化服务流程，做到进门有招呼、坐下有水喝、听诉有耐心、解决有诚意、临走有道别，有理无理一样接待、来信来访一样负责、本地外地一样对待。真诚地接受群众倾诉，带着深厚感情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以情感人，寓情于理，依法办事，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妥善处理每一件可能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信访案件。
三、健全工作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控申部门服务民生的关键是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为此，区院积极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为民、便民、利民工作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一是对实名举报的信访件坚持做到“四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的接待、百分之百的受理、百分之百的答复、群众满意百分之百，并及时将查处结果告知举报人，耐心做好举报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对重大信访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信访坚持优先办理、快速办理的原则，及时化解矛盾。二是严格落实首办责任制。第一接待人员对区院管辖的首次控告、申诉和举报，按照“负责接待、负责办理、负责答复、负责息诉”的原则依法及时办理，及时反馈，全程负责，对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诉求及时引导其向有管辖权的机关进行申诉，保障申诉人的知情权和申诉权，确保将问题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缓解了群众告状难、申诉难的问题，有效减少了当事人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久诉不息现象的发生。三是推行信访事项限时办结制度。控申科在受理上级检察院、地方党委、本级人大、政法委的交办信访案件后，及时报区院检察长审批；并根据检察长批示在7日内移送区院及相关部门；区院职能部门对交办的案件线索，原则上须在2个月内办结并报告结果。四是坚持检察长接访日制度。区院实行检察长无空档接待日制度，接待来访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和要求，及时了解社情民意，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对检察机关的监督。近两年来，区院共接待来访群众300余人次，所接待的案件均得到了有效处理。五是健全接待预约制。在严格落实检察长接访日制度的同时，建立并推行《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轮流接待群众来访工作规定》，通过班子成员及检委会专职委员等领导接待来访群众，形成了区院领导带头、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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